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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67   证券简称：东方锆业   公告编号：2018-047 

 

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    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锆业”或“公

司”）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广

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8】第 

434 号），问询函关注事项及公司核查后的回复如下：  

1、你公司大股东在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中对《关于公司出售资

产的议案》投出否决票的主要理由，与你公司经营管理层之间是否存

在重大分歧。 

答复：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中核集团）作为东方锆

业的第一大股东，与东方锆业经营管理层之间就出售汕头市澄海农村

信用合作联社股权的事项不存在重大分歧。中核集团已表示东方锆业

出售汕头市澄海农村信用合作联社(以下简称“澄海农信社”)股权事

项在补充澄海农信社股权的详细资料后可重新召开股东大会表决。 

2、2018 年 1 月 16 日，你公司已完成出售资产事项并办理完毕

农信社社员股金证的变更手续，此后股东大会否决了签署出售资产议

案。请说明是否存在法律纠纷以及公司有何应对措施，请律师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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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：2017年 12月 29日，公司与广东信宇工艺玩具有限公司(以

下简称“信宇工艺”)订立《股金转让协议》，约定以 2.8 元/股价格

向信宇工艺转让 4,300 万股澄海农信社股份，《股金转让协议》中没

有明确约定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，双方将根据《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

追究违约方的责任。同日，信宇工艺向东方锆业支付 3,000 万元转让

款。2018年 1 月 16 日，公司办理完毕澄海农信社社员股金证的变更

手续。 

2018 年 3月 28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《关于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》，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了追

认，并决定提交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2018年 5 月 17 日 2017年

度股东大会召开，上述议案未获通过。 

因本次交易未通过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决定终止出售澄海农信社

股份的事项。公司已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与信宇工艺订立《股金转让

协议之终止协议》(以下简称《终止协议》)。根据《终止协议》，双

方同意终止本次交易，在《终止协议》生效之日起 2个月内信宇工艺

将澄海农信社 4,300 万股股份转回予东方锆业，并办理完毕交割手

续。此外，双方在《终止协议》中确认，就澄海农信社股份转让事宜，

双方不存在任何现时或潜在的争议或纠纷，《终止协议》未明确约定

违约责任，如出现违约情形，双方将根据《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追究

违约方的责任。《股金转让协议》终止后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或

缔约过失责任等任何形式的法律责任。 

综上所述，公司已与信宇工艺协商一致终止《股金转让协议》的

权利义务，公司已经返还已收取的转让款，信宇工艺须返还的股份交

割后，该事宜不存在法律纠纷。 

3、你公司《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预计 2018 年 1-6 月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5,000 万元-5,600 万元。请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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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是否会对你公司 2018 年 1-6 月经营业绩产

生重大影响，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答复： 

公司《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预计 2018 年 1-6月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5,000万元至 5,600 万元，预计净利润中

包含了该笔股权交易产生的投资收益，该笔股权交易的撤销预计将会

对公司 2018 年 1-6月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。 

4、你公司认为应当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答复：根据公司第一大股东中核集团的意见，公司将尽快按照其

要求补充相关详细资料及程序，争取在 2018 年度完成澄海农信社股

权转让事项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6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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